113學年度屏東縣私立＿＿＿＿幼兒園附件2

申請辦理準公共幼兒園親職講座計畫書（參考範例）
1、 [bookmark: _GoBack]依據：113年5月15日公告之「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15點第2款辦理。
2、 基本資料
	核定總人數
	____人
	契約約定人數
	_____人

	實際招收人數
	____人（未滿3歲___人、滿3歲___人、滿4歲___人、滿5歲以上___人）

	編班
	____班


3、 實施方式及內容
	第一場

	主題
	

	主講人
	

	主講人
服務單位
	

	助理講座
	

	助理講座服務單位
	

	預計參與人數
	預計      人

	時間
	__年__月__日（星期__）
	□上午___點~___點

	
	
	□下午___點~___點

	地點
	□園內
□外借場地（（說明：_________，另請檢附場地租借辦法）

	第二場

	主題
	

	主講人
	

	主講人
服務單位
	

	助理講座
	

	助理講座服務單位
	

	預計參與人數
	預計      人

	時間
	__年__月__日（星期__）
	□上午___點~___點

	
	
	□下午___點~___點

	地點
	□園內
□外借場地（說明：_________，另請檢附場地租借辦法）

	備註：
1.親職講座內容以適齡適性的教養觀念、增進親子互動技巧為原則。
2.每場次參與人數以不超過100人為原則。
3.以週休二日或實施教保活動課程以外時間辦理為原則。


4、 經費概算(範例)
	費用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合計（元）
	備註

	講座鐘點費
	2,000
	3小時
	6,000
	1.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每節上限新臺幣(以下同)2,000元。
2.與主辦機關(構)學校有隸屬關係之外聘機關(構)人員每人每節上限1,500元。
3.內聘主辦機關(構)、學校人員每人每節上限1,000元。

	助理講座鐘點費
	1,000
	3小時
	3,000
	有關講座助理鐘點費為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人員始得以編列，每場次僅核予1名助理講座，按同一課程之實際授課人員之1/2鐘點費支給，並應敘明助理講座相關資歷及其協助授課之內容，至於其他工作人員則不予補助

	臨托鐘點費
	1,000
	3小時
	3,000
	

	臨托助理鐘點費
	500
	3小時
	1,500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189
	1
	189
	僅外聘人員需編列補充保費。
以講座鐘點費2.11%內編列，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

	膳食費
	20
	20人(對)
	400
	每人每日以100元核計（膳費80元、茶水費20元）；辦理半日之場次(3小時內)，僅得編列茶水費。

	教材費
	100
	20人(對)
	2,000
	補助上限為100元/人(對)

	場地使用費
	0
	1次
	0
	同一主題補助上限為3,000元/場。
如借用外部場地，需檢附相關佐證文件。

	場地布置費
	2,000
	1次
	1,000
	同一主題補助上限為2,000元/場。

	雜支
	
	1式
	1,708
	以上經費之10%，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

	總計
	18,797元
	

	備註：
1. 一學年補助總額最高新臺幣2萬元，超過總補助經費，以最高補助經費計。
2. 本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幼兒園教學成果展、旅遊活動等。
3. 如家長參與率未達計畫預定之8成，將檢討後續學年補助。




承辦人 ：              　　  　　　    園長（或負責人）：

